FAFCE R R R E L
113# B @ F F % 489%L
o A RAEPRE S RBRRRET
7. 4 REiR

I FRA T AIEHE SR A PRATRAFII3EGY 26P 113
ERFHFFOBTHS - F2IF [+ 200 (rdie 1132 R 1§
BF RIS #FEEPEEE 11341&@3-%34946’%) » P
oL KRBT ‘&i”%ﬁ?ﬂ%w;@ﬁ(%—%’k e TR I
FU2E AA B F %$532~0335L) » Mg iFL % - F ERER
AR R B o R FARRFIE 0 T R % - F LA

6”34 =3
::1 i\
-’Q
z"ﬂi
‘23
B
*1\
<y
R

EFARLE Ak ERp LY PR AR TEMES ‘44&”*’?
FITLIFA BB BRI E > G A NER
H2 FHTEMEF W v s BT "2 FH AL 2
Lo ARILET 24p > B S F ARG LD
7Y PR E T 3500000000005 5L (T HEA FAFEL) ~ 0000000
0005 5L (T f A~ RBFEL) SIM+ &3 mdr& % (7 F) 2,000
;bidq,% R E S %1 XL Htﬂ,g’# o BRE R RAT
LRz PR PESIME 27 i—j“‘?tﬂsg"r’%@éﬁ]a];‘%iéﬁ—
T AN H B (A RILIZ2) B (4 %531

%— 7



- CRTPFRFFTEZERE EL
FREPREER CEBBLRERRFERALSE ~ AR
Fe R B ﬁ&%ﬁ’iina ?%épjwwww

WEREF LR RERT T Gt wndhEz i lp e &2
iaﬁM*MﬁH%F°ﬁ@5’%$iaww”w$%FﬁM;l
FM?\ }T—:&'Z‘/Z‘\ \:mﬁi °

B

()k¢%§Uﬁﬁﬁﬁu¢2wa s 2% $ 300F $ 198 W £

B2 % 3390 % 178 2 {43780 B4 B ’ijxﬁ»“fffz\mﬁﬁnﬁ’iB__‘f‘_él’f‘i‘

, ’ﬁ«zaﬂj,z 53015 %178 E‘ﬁ ~ 5 3460E ¥ 19E 2 J 4 B

ARl g 3 (gL m52id) st 2 A alcE

s kB 2 04 0 Bderd Al e Q'E:iﬁ’iﬂﬁ FAR .

%z Btk BEAF»T? 7E > S REF 2k

AR BEARE B2 FE2 PREFE R 2 (LA

V ETIRS

‘3‘@»33“\.
(’% k=
‘u\

=

I

\

P
YN~
'~
X

5
Fefd F 5 %1567 ~ %2127 ) > & WAL 2B EE > Afn
BEEIZ o AP oo

B2 - HEAZABA BT 75 Fers b @
% %E%BE%%@]/»\‘% 378 ~ BoEBE A orr T A Mg
Eooom R Rl RILMARZE BN 7L
Lo R RUSRE o BRI FHOERERRT > K- LHM
R et ok~ p4 B o

() 2

2 ppEEd
RSP SO e s I AP i o S R S & s
R AR R F R SFeE s AR RFEER
LHE s Sk F30ME R 2R T R JE2 MR

"r

ému

W

We

=
&K
"]

/w,



s Heg ez gmd 2 A2 B

AR T Erm - b AGh s %2 F2E L o fa

T.A Z AL or)e R E4 37 80P P4 Bk 2 ] 4 T ok Be 4 B - s
e R PR W T R

T IE A PN AR LS I H A S 0 A

N

P o

-

%o f
THIEY R - R2Z A FF AN BT et As o
$ A AR s e .
2% Foff B H| Az R E o Kt 451052 1% 45
25 TE R PR EFHRERET Y R
%Nii?%ﬁ’é¢%wﬂ@mﬁb§WF—%1F%i
ke % ‘ﬁﬁ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ﬂ
2o MEZ )’\‘Jz 5401152 1% 478 2 3 % 230 ~ % 4520% & 4
TH2 oo 5h A2 H—’"E%ﬁﬁﬂx%A‘BF’“%ﬁ PR RF TR
TR FAF R (75 0 e A B T 297 2
AP RFRN O RERBFFIRILIENE2 FFRAE
P BEEPER A T3 45T 2 A IR 2§l B ek P 4 2.
PREF > T MNMAPBEAIRL PREFESRF UG S 2
AT B2 ERER LG BSRE LA - B
Mtk AakZ2p FE S 3« RFIM NS FPREFT 2 HE
TR 4e B EEIE REFAZ FRME VISP EE %
ZEREFF O AMPEIARE  RIRIIA B
L= B N P B BE o g 2 IS | BRI N ES M
WHFHPFRAGHL L - B2 PRI RA
G R o BEARR T WAE UG L 2L S R
%hr&&ﬁﬁ@JL’&mﬁ#ﬁﬁﬁ,% F 2]
B E2RTETEEIRIISEE BRI gﬂ'l‘-g: R R %235
At SRR RFE) c T E Adeg AR (v iEAE 2 Y
R FAEE R kAT 3 A o
EFn@E i FiEsA# FRME G RBEP FE &L
ird 2 RESIMF R B A BERAFEREITHIPAZE
%ﬁﬁfﬁ’ifﬁmfyaﬁﬁ%wf*P%ﬂ@?’%

-

b
i
mj



)

F 3

S+

N

~N

N
O

N

b

“‘iﬁ‘?‘“

v

~

—_

I

AL AER R REATAE LT
3%&§’Ek%ﬁ4£$%4§£$ﬁéﬁi’
A Z AN RE R AAF SN e
BLEAELL > DY RAREEFAL
F 2R A BAPL o ARA N B H AL IR E LD
FARIM4E RGP 'R F 514D L8 A
XEFHANEHE SV E (LA %522

EAE 237~ AR~ REEERE E
| T d f9 £ 24T R R

|
fi
\+—‘?‘

{m
>~
wm

d T

—\ Ty

=I5

- 3&1*(
9 @

o) 4o ‘}t‘.\‘&‘r 34:::%-“4"
Pimd
Dy
&
o

©
4
DO
(V]
©
D!
—
o
ol

s

" Pt
A
N .

|

Rl
-

2,

N
o
s
*

&
o
e

T
iy
(Q

\_~1

o
Hoje B arid s gk s e .;:ﬂfvﬁ’z;é‘/ﬁ—ﬁ NRLEN T 0 e B

27 AHLWES 000~ > ARPEEAMERE T HE AW LA
T (ARG S %2397 ) c HEE AsEc R %Y
B Aol R BRI 7 A T i e B e
BoBFEWGIRAA F BT 2 m 0 A ARE 2 RSIERT

*ﬁ?ﬁt’*fz 000~z j= ‘3t SR g 2 TR 3 i o

LT REIVEFWE F4051E2 1% 138 ~ %338 ~ %452
SA51E 41547 % $28 + $I69% ¥ 1T T A~ 53
529915 5 15 w0 B > H)idded 2 o

ZERBTIPEEADFTE HEE R %%?@iﬁﬁﬁﬁ
1:
N

&

BEFEERKRA R RBTETR T

b EN & 11, =& 1 : 20 p

AEF L AN LS

PRI

R AEAR
rAEPE R MNEE o



HA e X 218200 poe ARB N RE A IR

KOE BARTR o P K ATiE PRI o et SRR EE 1520 P
W@ﬁhﬁﬁ@é%@wﬁ-ﬁ$$&7&&K@ﬁﬂhj£

R S
O R R 20 P
ik % B 40k i

(FTev @ 2 2 )
Fer A FETrhivs B DR AN RS e I
e R

i A A AR R = A

\i‘;ﬂg;gx,f: L FL50 8 j!.J

B
-‘%o

A EEMA T 2 EZJEARFATLE TR o
ELEE AT P o EA

(RwtkB~p4 % )

2% % 346 1%

LB AP ERABZ AR E2Z T 0 UEER A BAL RN T = X2
FRGE > fr P T ENT R FBEPZF AT
_‘%o

it %

o | BT A /LA PR/ Bk 5 #*FFE (X H/r £ |ERET

# (374 %)

1|8 L4F (2374) FEE A M R 4t111-29(0000000000 |24, 986~ LA n&ygz gy (L
(Ao v d 344 5 11258 W 55597 L ¥ % 13 % 17

-]



\_‘..
omi

(1 EF 271 5437
%)

E ) 1 29p 1545 &
Foow R LR
TR B PR R T T
£ REKPYHE
111E97 29p 16p%35
AT S Y T X
IR e i
F AL
#TE 55 T n-000000000
0, 22 2 m#RtEsE 1
L 4217000-0000000000
00005t = o

[SEANE

F) e

D L AR S

25 P (R 1555975
E53E) -

CHeF PR L PR

mail Tt & (2 i 55597
%% 535F) -

¥ GiRT L)
(i 4946575 % 5 7%

Lad)

B U BN
00 MY P w4t
A5 TR e i S
RLGFFFF o kA
A R WEA
P8P 1TPE25 A 3F AR
TARHERL M7
IR A e o 213
>3 227 ¢ yHly Car
AR SLEW A 4 2 miR
PR gL B 324217000
0000000000000000 %< &

= o

0000000000
5

a —

T AR RENER L@

# (R 11494655 % %391
407 ) -

CE R R

Mo (1849465 % % 54
) oo

PR EFERERNT

W P112&10 4p ¢ &
2.3 % 112224839001354
Eoan Tt it (R 494655
£%19122F% ) -

&
1o

™

BE (L34
(5% ¥532 ~ 533

BEAEEMAL L E)

BaP g EESE
2&3718p 12494~
BN LR
ER R
Ao fp fLH AR 2
R SN ]
SR R
THSHRE NP
I5pF 1 &2 3% » B30+ 7|
v &1 EREE
5. 000-00000000000 &
S fR S Y R 1T
FEFiE T o

0000000000
5

a —

P ET RS

SR ARL T ER L
it

(454 198555 % &
17219 ) -

CELRMRER P A

(2354 198555 % % 33
F)oe

R G ESLEIE S Y 2

P om ((L55% 1§ 985555 %
$39F) o
LR AR

SR UL (R

) e

% E (237 4)
(5% ¥532 ~ 533

BEAEEMSL L E)

BaPmEmE Rl
267 5p 13564 3 »
MR PR T
e R AL AR
ool ALE AR 28
B EEES R §
% AT g Sk
wEFTH - A
L A ula e p 1opE
124 ~ 15pF164 3F > &=
FeIIgr &L Y
4117 7 52.000-00000000
00055 1& = » fPsg 5
fe p16pF404 2FEw o

0000000000
5

259,000~ ~
156,000~

it M 9855 5L ¥ % 29
7

AR AN ER L

W (R 451% 4166555 %
$25228F ) -

LA ERERLIP @i

(2§ 1166555 % % 3
15) -

SRR LAy

Poam (8§ 41665550
L 53R -

AR A E (000000

0000 ~ 0000000000) (2
i; & @ 16655 5L % % 48
F)oe

e

St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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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俊儀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6日113年度審簡字第68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71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946號），提起上訴，並經檢察官於上訴審中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32、533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俊儀幫助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宋俊儀明知任何人均得以自己名義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對於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反而收購他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者，應可預見其目的可能係為掩飾不法犯行，避免犯罪行為人曝光以逃避執法人員查緝，而提供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予陌生人使用，可能被利用作為詐欺、恐嚇取財之犯罪工具，竟仍以縱有人以其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實施詐欺、恐嚇取財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4日，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B門號）SIM卡合計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代價，提供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犯罪者使用。取得宋俊儀所交付之上開門號SIM卡之不詳犯罪者，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附表編號1至2）或恐嚇取財（附表編號3至4）之犯意聯絡，以附表「詐欺/恐嚇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分別對附表所示之各被害人施以詐術或恐嚇，使其等依指示操作匯款，所匯贓款旋遭轉匯或提領一空。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宋俊儀於原審準備程序、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附表「證據卷頁」欄所示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附表編號3至4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46條第1項之幫助恐嚇取財罪。
　㈡至移送併辦意旨書（即附表編號2至4）所載之告訴人遭詐欺、恐嚇取財之部分，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而為犯罪事實之擴張，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審理告知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簡上卷第156頁、第212頁），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得審理，附此敘明。
　㈢被告以一提供本案A、B兩個門號資料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及擄鴿勒贖集團分別詐欺、恐嚇取得附表所示被害人財物及，並分別侵害渠等之財產法益，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恐嚇取財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本案被告基於幫助犯詐欺取財、幫助犯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之審酌：
　㈠原審認事證明確，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本案被告所犯係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恐嚇取財罪，業經認定如前，原審於主文欄內認定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未遂罪，卻於理由欄內說明本案被告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有主文與理由不一致之情形，容有未恰。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又按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之情形，即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4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同時提供本案A、B門號，除原審所認定提供本案A門號之行為，幫助詐欺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人部分之犯罪事實外，復經檢察官於原判決作成後之上訴程序中，移送併辦附表編號3至4所示之人部分之幫助恐嚇取財之犯罪事實，且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經原審以簡易判決處刑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依法自得併予審理。然因此部分犯罪事實乃檢察官上訴後始行移送併辦，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足以影響判決結果，則原判決自難予以維持，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加以改判。且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係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致本案量刑基礎已有所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即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3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至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報酬，率爾將其所申辦之門號SIM卡交付他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恐嚇取財犯行，但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犯罪者使用，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且致告訴人及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蕭再旺調解成立，且確實依調解條件履行分期付款按月賠償告訴人蕭再旺，然未能與其餘告訴人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44號調解筆錄、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29、239頁）；復考量被告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自承出售本案A、B兩個門號，共獲取2,000元，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不諱（見本院簡上卷第158頁），固足認此2,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惟被告已依和解筆錄或調解筆錄內容，已給付告訴人蕭再旺5,000元，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可佐（本院簡上卷第239頁），其賠償金額已逾其犯罪所得，本院認如再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是本院爰不依此項規定對被告就2,000元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傅克強移送併辦，檢察官翟恆威提起上訴，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姚懿珊
　　　　　　　　　　　　　　　　　　　法　官　張庭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士豪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告訴人

		詐欺/恐嚇方式

		使用門號

		受騙/贖回金額（新臺幣）

		證據卷頁



		1

		曾士哲（告訴人）
（偵緝字271號起訴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起訴書誤載為112年）月29日15時45分許，向告訴人曾士哲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9日16時3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帳號「m-0000000000」產生之虛擬帳號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2萬4,986元

		1.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見偵55597號卷第13至17頁）。
2.曾士哲提供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偵55597號卷第31頁）。
3.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mail暨附件（見偵55597號卷第35頁）。



		2

		黃筱娟（被害人）
（偵494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間某時許，向被害人黃筱娟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8日17時2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My Card帳號隨機產生之虛擬帳號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3萬元

		1.被害人黃筱娟於警詢之證述（見偵4946號卷第39至40頁）。
2.黃筱娟提供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見偵4946號卷第5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01354號函暨附件（見偵4946號卷第19至22頁）。



		3

		蕭再旺（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18日12時49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蕭再旺，恫稱其飼養放飛之鴿子中網，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心生畏懼，於同日15時1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7時許返回。

		0000000000號

		3萬元

		1.告訴人蕭再旺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17至19頁）。
2.蕭再旺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3頁）。
3.黎春長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9頁）。
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29頁）。



		4

		林秀美（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6月5日13時6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林秀美配偶，恫稱其飼養之2隻鴿子在集團成員處，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二人心生畏懼，分別於同日15時12分、15時16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6時40分許返回。

		0000000000號

		2萬9,000元、
1萬6,000元

		1.告訴人林秀美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25至28頁）。
2.林秀美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1頁）。
3.黎玉勇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5頁）。
4.通聯調閱查詢單（0000000000、0000000000）（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48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俊儀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6日113

年度審簡字第68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3年度偵

緝字第271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946號），提起上

訴，並經檢察官於上訴審中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32、533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

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俊儀幫助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宋俊儀明知任何人均得以自己名義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對於

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反而收購他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者，應可預

見其目的可能係為掩飾不法犯行，避免犯罪行為人曝光以逃避執

法人員查緝，而提供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予陌生人使用，可

能被利用作為詐欺、恐嚇取財之犯罪工具，竟仍以縱有人以其交

付之行動電話門號實施詐欺、恐嚇取財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

幫助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4日，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申辦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A門號）、0000000

000號門號（下稱本案B門號）SIM卡合計以新臺幣（下同）2,000

元之代價，提供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犯罪者使用。取得宋俊儀所

交付之上開門號SIM卡之不詳犯罪者，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附表編號1至2）或恐嚇取財（附表編號3至4）

之犯意聯絡，以附表「詐欺/恐嚇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分別對

附表所示之各被害人施以詐術或恐嚇，使其等依指示操作匯款，

所匯贓款旋遭轉匯或提領一空。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宋俊儀於原審準備程序、本院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附表「證據卷頁」欄所示供

    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

    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

    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附表編號3至4所為，

    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46條第1項之幫助恐嚇取財

    罪。

　㈡至移送併辦意旨書（即附表編號2至4）所載之告訴人遭詐欺

    、恐嚇取財之部分，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

    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而為犯罪事實之擴張，亦經

    本院於準備程序、審理告知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

    簡上卷第156頁、第212頁），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

    得審理，附此敘明。

　㈢被告以一提供本案A、B兩個門號資料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

    及擄鴿勒贖集團分別詐欺、恐嚇取得附表所示被害人財物及

    ，並分別侵害渠等之財產法益，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

    恐嚇取財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本案被告基於幫助犯詐欺取財、幫助犯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

    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顯較

    正犯為輕，爰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

    之。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之審酌：

　㈠原審認事證明確，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本案被告所犯係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恐嚇取財罪，業經認

    定如前，原審於主文欄內認定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未遂罪

    ，卻於理由欄內說明本案被告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有主文

    與理由不一致之情形，容有未恰。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確

    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又按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項但

    書之情形，即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

    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

    ，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

    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452條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被告同時提供本案A、B門號，除原審所認定提

    供本案A門號之行為，幫助詐欺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人部分

    之犯罪事實外，復經檢察官於原判決作成後之上訴程序中，

    移送併辦附表編號3至4所示之人部分之幫助恐嚇取財之犯罪

    事實，且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經原審以簡易判決處

    刑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

    ，本院依法自得併予審理。然因此部分犯罪事實乃檢察官上

    訴後始行移送併辦，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

    罪事實，足以影響判決結果，則原判決自難予以維持，而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加以改判。且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係於審

    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致本案量刑基礎已有

    所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即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應由本院

    合議庭撤銷原判決，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3號研討

    結果同此見解)。至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間內，

    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報酬，率爾將其

    所申辦之門號SIM卡交付他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恐

    嚇取財犯行，但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犯罪者使用，不

    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

    助長社會犯罪風氣，且致告訴人及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

    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蕭再旺調解成立，且確實依調解條件履行分期

    付款按月賠償告訴人蕭再旺，然未能與其餘告訴人達成調解

    等情，有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44號調解筆錄、本院辦

    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29

    、239頁）；復考量被告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

    狀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自承出售本案

    A、B兩個門號，共獲取2,000元，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供承不諱（見本院簡上卷第158頁），固足認此2,000元為

    其犯罪所得，惟被告已依和解筆錄或調解筆錄內容，已給付

    告訴人蕭再旺5,000元，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

    可佐（本院簡上卷第239頁），其賠償金額已逾其犯罪所得

    ，本院認如再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

    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是本院爰不依此項規定對被

    告就2,000元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

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傅克強移送併

辦，檢察官翟恆威提起上訴，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姚懿珊

　　　　　　　　　　　　　　　　　　　法　官　張庭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士豪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告訴人 詐欺/恐嚇方式 使用門號 受騙/贖回金額（新臺幣） 證據卷頁 1 曾士哲（告訴人） （偵緝字271號起訴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起訴書誤載為112年）月29日15時45分許，向告訴人曾士哲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9日16時3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帳號「m-0000000000」產生之虛擬帳號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2萬4,986元 1.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見偵55597號卷第13至17頁）。 2.曾士哲提供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偵55597號卷第31頁）。 3.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mail暨附件（見偵55597號卷第35頁）。 2 黃筱娟（被害人） （偵494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間某時許，向被害人黃筱娟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8日17時2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My Card帳號隨機產生之虛擬帳號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3萬元 1.被害人黃筱娟於警詢之證述（見偵4946號卷第39至40頁）。 2.黃筱娟提供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見偵4946號卷第5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01354號函暨附件（見偵4946號卷第19至22頁）。 3 蕭再旺（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18日12時49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蕭再旺，恫稱其飼養放飛之鴿子中網，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心生畏懼，於同日15時1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7時許返回。 0000000000號 3萬元 1.告訴人蕭再旺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17至19頁）。 2.蕭再旺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3頁）。 3.黎春長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9頁）。 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29頁）。 4 林秀美（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6月5日13時6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林秀美配偶，恫稱其飼養之2隻鴿子在集團成員處，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二人心生畏懼，分別於同日15時12分、15時16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6時40分許返回。 0000000000號 2萬9,000元、 1萬6,000元 1.告訴人林秀美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25至28頁）。 2.林秀美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1頁）。 3.黎玉勇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5頁）。 4.通聯調閱查詢單（0000000000、0000000000）（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48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俊儀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6日113年度審簡字第68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71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946號），提起上訴，並經檢察官於上訴審中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32、533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俊儀幫助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宋俊儀明知任何人均得以自己名義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對於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反而收購他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者，應可預見其目的可能係為掩飾不法犯行，避免犯罪行為人曝光以逃避執法人員查緝，而提供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予陌生人使用，可能被利用作為詐欺、恐嚇取財之犯罪工具，竟仍以縱有人以其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實施詐欺、恐嚇取財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4日，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B門號）SIM卡合計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代價，提供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犯罪者使用。取得宋俊儀所交付之上開門號SIM卡之不詳犯罪者，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附表編號1至2）或恐嚇取財（附表編號3至4）之犯意聯絡，以附表「詐欺/恐嚇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分別對附表所示之各被害人施以詐術或恐嚇，使其等依指示操作匯款，所匯贓款旋遭轉匯或提領一空。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宋俊儀於原審準備程序、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附表「證據卷頁」欄所示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附表編號3至4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46條第1項之幫助恐嚇取財罪。
　㈡至移送併辦意旨書（即附表編號2至4）所載之告訴人遭詐欺、恐嚇取財之部分，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而為犯罪事實之擴張，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審理告知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簡上卷第156頁、第212頁），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得審理，附此敘明。
　㈢被告以一提供本案A、B兩個門號資料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及擄鴿勒贖集團分別詐欺、恐嚇取得附表所示被害人財物及，並分別侵害渠等之財產法益，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恐嚇取財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本案被告基於幫助犯詐欺取財、幫助犯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之審酌：
　㈠原審認事證明確，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本案被告所犯係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恐嚇取財罪，業經認定如前，原審於主文欄內認定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未遂罪，卻於理由欄內說明本案被告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有主文與理由不一致之情形，容有未恰。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又按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之情形，即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4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同時提供本案A、B門號，除原審所認定提供本案A門號之行為，幫助詐欺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人部分之犯罪事實外，復經檢察官於原判決作成後之上訴程序中，移送併辦附表編號3至4所示之人部分之幫助恐嚇取財之犯罪事實，且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經原審以簡易判決處刑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依法自得併予審理。然因此部分犯罪事實乃檢察官上訴後始行移送併辦，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足以影響判決結果，則原判決自難予以維持，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加以改判。且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係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致本案量刑基礎已有所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即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3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至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報酬，率爾將其所申辦之門號SIM卡交付他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恐嚇取財犯行，但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犯罪者使用，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且致告訴人及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蕭再旺調解成立，且確實依調解條件履行分期付款按月賠償告訴人蕭再旺，然未能與其餘告訴人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44號調解筆錄、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29、239頁）；復考量被告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自承出售本案A、B兩個門號，共獲取2,000元，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不諱（見本院簡上卷第158頁），固足認此2,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惟被告已依和解筆錄或調解筆錄內容，已給付告訴人蕭再旺5,000元，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可佐（本院簡上卷第239頁），其賠償金額已逾其犯罪所得，本院認如再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是本院爰不依此項規定對被告就2,000元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傅克強移送併辦，檢察官翟恆威提起上訴，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姚懿珊
　　　　　　　　　　　　　　　　　　　法　官　張庭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士豪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告訴人

		詐欺/恐嚇方式

		使用門號

		受騙/贖回金額（新臺幣）

		證據卷頁



		1

		曾士哲（告訴人）
（偵緝字271號起訴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起訴書誤載為112年）月29日15時45分許，向告訴人曾士哲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9日16時3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帳號「m-0000000000」產生之虛擬帳號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2萬4,986元

		1.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見偵55597號卷第13至17頁）。
2.曾士哲提供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偵55597號卷第31頁）。
3.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mail暨附件（見偵55597號卷第35頁）。



		2

		黃筱娟（被害人）
（偵494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間某時許，向被害人黃筱娟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8日17時2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My Card帳號隨機產生之虛擬帳號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3萬元

		1.被害人黃筱娟於警詢之證述（見偵4946號卷第39至40頁）。
2.黃筱娟提供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見偵4946號卷第5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01354號函暨附件（見偵4946號卷第19至22頁）。



		3

		蕭再旺（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18日12時49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蕭再旺，恫稱其飼養放飛之鴿子中網，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心生畏懼，於同日15時1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7時許返回。

		0000000000號

		3萬元

		1.告訴人蕭再旺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17至19頁）。
2.蕭再旺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3頁）。
3.黎春長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9頁）。
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29頁）。



		4

		林秀美（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6月5日13時6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林秀美配偶，恫稱其飼養之2隻鴿子在集團成員處，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二人心生畏懼，分別於同日15時12分、15時16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6時40分許返回。

		0000000000號

		2萬9,000元、
1萬6,000元

		1.告訴人林秀美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25至28頁）。
2.林秀美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1頁）。
3.黎玉勇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5頁）。
4.通聯調閱查詢單（0000000000、0000000000）（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48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89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宋俊儀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6月26日113年度審簡字第68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71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946號），提起上訴，並經檢察官於上訴審中移送併辦（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32、533號），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宋俊儀幫助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宋俊儀明知任何人均得以自己名義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對於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反而收購他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者，應可預見其目的可能係為掩飾不法犯行，避免犯罪行為人曝光以逃避執法人員查緝，而提供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予陌生人使用，可能被利用作為詐欺、恐嚇取財之犯罪工具，竟仍以縱有人以其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實施詐欺、恐嚇取財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24日，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行動電話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A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下稱本案B門號）SIM卡合計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代價，提供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犯罪者使用。取得宋俊儀所交付之上開門號SIM卡之不詳犯罪者，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附表編號1至2）或恐嚇取財（附表編號3至4）之犯意聯絡，以附表「詐欺/恐嚇方式」欄所示之方式，分別對附表所示之各被害人施以詐術或恐嚇，使其等依指示操作匯款，所匯贓款旋遭轉匯或提領一空。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宋俊儀於原審準備程序、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並有附表「證據卷頁」欄所示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可資佐證，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就附表編號3至4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46條第1項之幫助恐嚇取財罪。

　㈡至移送併辦意旨書（即附表編號2至4）所載之告訴人遭詐欺、恐嚇取財之部分，與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而為犯罪事實之擴張，亦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審理告知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簡上卷第156頁、第212頁），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得審理，附此敘明。

　㈢被告以一提供本案A、B兩個門號資料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及擄鴿勒贖集團分別詐欺、恐嚇取得附表所示被害人財物及，並分別侵害渠等之財產法益，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恐嚇取財罪。

　㈣刑之減輕事由：

　　本案被告基於幫助犯詐欺取財、幫助犯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顯較正犯為輕，爰均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量刑之審酌：

　㈠原審認事證明確，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本案被告所犯係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恐嚇取財罪，業經認定如前，原審於主文欄內認定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未遂罪，卻於理由欄內說明本案被告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有主文與理由不一致之情形，容有未恰。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⒉又按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之情形，即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顯然與檢察官據以求處罪刑之事實不符，或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足認檢察官之求刑顯不適當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452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同時提供本案A、B門號，除原審所認定提供本案A門號之行為，幫助詐欺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人部分之犯罪事實外，復經檢察官於原判決作成後之上訴程序中，移送併辦附表編號3至4所示之人部分之幫助恐嚇取財之犯罪事實，且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經原審以簡易判決處刑認定有罪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依法自得併予審理。然因此部分犯罪事實乃檢察官上訴後始行移送併辦，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部分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足以影響判決結果，則原判決自難予以維持，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加以改判。且本院第二審合議庭係於審判中發現其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致本案量刑基礎已有所變更，揆諸前揭規定，即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應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判決，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3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至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間內，向管轄第二審法院提起上訴，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報酬，率爾將其所申辦之門號SIM卡交付他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恐嚇取財犯行，但其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詐欺犯罪者使用，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且致告訴人及被害人等受有財產損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蕭再旺調解成立，且確實依調解條件履行分期付款按月賠償告訴人蕭再旺，然未能與其餘告訴人達成調解等情，有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44號調解筆錄、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簡上卷第229、239頁）；復考量被告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自承出售本案A、B兩個門號，共獲取2,000元，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不諱（見本院簡上卷第158頁），固足認此2,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惟被告已依和解筆錄或調解筆錄內容，已給付告訴人蕭再旺5,000元，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可佐（本院簡上卷第239頁），其賠償金額已逾其犯罪所得，本院認如再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是本院爰不依此項規定對被告就2,000元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2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傅克強移送併辦，檢察官翟恆威提起上訴，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姚懿珊

　　　　　　　　　　　　　　　　　　　法　官　張庭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士豪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恐嚇取財罪）

刑法第346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告訴人 詐欺/恐嚇方式 使用門號 受騙/贖回金額（新臺幣） 證據卷頁 1 曾士哲（告訴人） （偵緝字271號起訴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起訴書誤載為112年）月29日15時45分許，向告訴人曾士哲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9月29日16時3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帳號「m-0000000000」產生之虛擬帳號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2萬4,986元 1.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見偵55597號卷第13至17頁）。 2.曾士哲提供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偵55597號卷第31頁）。 3.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mail暨附件（見偵55597號卷第35頁）。 2 黃筱娟（被害人） （偵494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間某時許，向被害人黃筱娟佯稱網路購物設定有誤需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8日17時25分許匯款右列受騙金額至以右列使用門號向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辦My Card帳號隨機產生之虛擬帳號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0000000000號 3萬元 1.被害人黃筱娟於警詢之證述（見偵4946號卷第39至40頁）。 2.黃筱娟提供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見偵4946號卷第54頁）。 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月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01354號函暨附件（見偵4946號卷第19至22頁）。 3 蕭再旺（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18日12時49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蕭再旺，恫稱其飼養放飛之鴿子中網，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心生畏懼，於同日15時1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7時許返回。 0000000000號 3萬元 1.告訴人蕭再旺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17至19頁）。 2.蕭再旺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3頁）。 3.黎春長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39頁）。 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見彰檢偵9855號卷第29頁）。 4 林秀美（告訴人） （彰檢調偵532、53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 擄鴿勒贖集團成員於112年6月5日13時6分許，以右列使用門號撥打電話向告訴人林秀美配偶，恫稱其飼養之2隻鴿子在集團成員處，需交付款項才會將鴿子放回等語，至其二人心生畏懼，分別於同日15時12分、15時16分許，匯款右列贖回金額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嗣鴿子於同日16時40分許返回。 0000000000號 2萬9,000元、 1萬6,000元 1.告訴人林秀美於警詢之證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25至28頁）。 2.林秀美提供交易明細表（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1頁）。 3.黎玉勇銀行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35頁）。 4.通聯調閱查詢單（0000000000、0000000000）（見彰檢偵16655號卷第48頁）。 





